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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市有房地被無權占用加速處理策略

釐清占用人及占用情形後6個月內

第1次函催
繳納無權
占用使用
補償金及
返還房地

第2次函催
繳納無權
占用使用
補償金及
返還房地

簽辦委聘
律師提起
訴訟

處理期程

過程中，派員積極與占用人協調勸導

占用
人置
之不
理

向法
院遞
狀

占用
人願
配合

返還房地及繳竣使用補償金

簽訂契約承租

按期繳納使用補償金



各管理機關占用處理控管期程表

機關釐清占用人及占用情形後6個月內

第1個月 第2個月 第3個月 第4個月 第5個月 第6個月

第1次函催

派員積極與占用人協調
並處理占用人所提疑慮

第2次函催

簽報核准訂定契約、按
期繳納使用補償金暫緩

處理，或提起訴訟

與占用人簽訂契約、一
次或分期繳納補償金，

或向法院遞狀

財政局定期追蹤占用案件處理進度


